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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途径的探索
———以中国动画电影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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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正从“静态留存”转向“活态保

护”。在这一过程中，现代视觉媒体的参与可以弥补传统保护方式的不足。本文以三部动画电影《女娲补天》、《擒

魔传》《画的歌》为例，探讨了口头传统类、表演艺术类以及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中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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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

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

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

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按此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含

以下内容: 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实践、仪
式、节庆活动;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5．传统手工艺①。

目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已经摆脱了“文化残留物”的层面，而更加关注对其“活态”保护

途径的探索。所谓“活态保护”，是与“静态保护”相对应的概念。以往传统的“静态保护”措施，如口头

传统的文本记录、传统手工艺的博物馆展示，虽然对非遗事项起到了一定的留存作用，却将该事项从所

属的“文化空间”中孤立出来，截断了其在生活中的源流，割裂了其与传承人之间的关联，固化了其发展

与变化的趋势，难以凸显非遗较之于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非物质”的特殊性。因此，在目前的非遗

保护中，需要从非遗的特性出发，将生命原则、创新原则、整体原则、人本原则、教育原则②相结合，确保

被保护对象不仅仅是被留存，而是继续保持“生命力”，在此基础上拓宽保护范围，探索保护途径。
在非遗的“动态”保护途径中，纪录片作为现代视觉媒体比较早地得到了应用。如以“非遗”民族志

纪录片以及“非遗”民族学纪录片为代表的人类学纪录片，以及多见于大众传媒的商业类纪录片③。然

而，对于文化表现形式类的非遗，单纯依靠纪录片的模式，似乎不足以使其获得整体性的“活态保护”，

譬如以民间美术作品为记录对象的非遗纪录片，对特定作品的展现依旧无法摆脱“静态”模式。而近年

来，剧情类电影也开始吸收非遗元素，如《千里走单骑》中的傩戏、《雪花与秘扇》中的女书，但是总体而

言，这一类非遗事项的作用，更多地停留在符号借用或是叙事衔接，尚未达到“活态”保护的层面。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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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同样属于动态视觉艺术的动画电影，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却未被重视。
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历来是动画电影创作的土壤。早在中国动画电影的起步阶段，万氏兄弟

就已经开始思考有别于美国迪斯尼动画的民族特色，他们从《西游记》中获取灵感，吸收中国戏曲的造

型元素拍摄了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55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上影厂美术片组“在

造型上汲取民间木雕、泥塑的特点”，拍摄了木偶片《神笔》①。同年，上影厂美术片组成立了动画片《骄

傲的将军》摄制组，导演特伟提出了“探民族形式之路，敲喜剧风格之门”的口号②。这两部影片的成功，

促使美术片创作者愈加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探民族形式之路”也成为了中国动画电影发展

史上的标志性口号。虽然对于“中国学派”的称谓有诸多争议，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动画电影确实形

成了区别于他国的独特风格，而这种风格的确立，正是建立在文化遗产的基石之上。以往较多的关注都

聚焦在中国动画电影如何从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以拓展表现空间，却鲜有人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动画电

影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反作用。结合非遗的不同种类与特点，动画电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成

为非遗“活态”保护的有效途径。

一、口头传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口头传统类遗产，主要由民众口头创作、口耳相传，这一特性也为这类遗产的保护带来了困难。不

仅如此，民间文学的“活态”保护，必须依靠某些约定俗称的场合，如庙会、歌会等固定时间空间的场合，

或是劳动、婚丧嫁娶等无固定时间空间的场合。而随着城市布局以及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类的

“民俗场”也在逐渐减少，而依附于这些“民俗场”的口头传统类遗产更是面临着消失的危机。在对“民

俗场”进行“恢复”、“移植”或是“再生”，以保护口头传统类遗产的同时③，不妨采用动画电影，对其进行

视觉呈现，拓宽此类遗产的保护途径。
( 一) 口头传统类遗产的视觉呈现

早在 1955 年，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就指出“美术片适宜于搞童话、神话、民间故事之类，

这是符合美术片特性。”④的确，童话、神话、民间故事等口头传统类遗产所包含的幻想性、夸张性成分，

恰与动画电影的特性相吻合。因此，在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口头传统类遗产始终是主要的题材

来源之一，如《骄傲的将军》取材自民间谚语“临阵磨枪”、《人参娃娃》取材自北方民间传说、《猴子捞

月》取材自民间童话、《九色鹿》取材自敦煌故事“鹿王本生”等。甚至连最难于进行视觉化转换的神话，

动画电影也有所涉猎。
神话产生于远古时期，由先民集体创作，反映了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具有高度的

幻想性⑤。先民有限的认知，使得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定，在今天看来充满着难以解读的奇幻色彩。虽

然随着人类的进步，神话的认知功能被科学所取代，文学、社会学、宗教等各个领域对于神话的研究却从

未停止。通过保护神话这一口头传统类非遗，可以了解原始社会的构成，探究文化现象的起源，感知原

始思维的发展，同时继承先民敬畏自然、又与自然相抗衡的精神。然而，神话类的口头遗产所依附的

“场”已经彻底改变，在对其保护的过程中，除了文本记录，还必须考虑创造性地转化⑥。而早在 1985
年，动画电影《女娲补天》就对神话的视觉呈现做出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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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女娲补天》案例分析①

《女娲补天》导演钱运达，编剧钱运达、凌纾，美术设计胡永凯，摄影吴华荣，绘景叶歌。影片由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于 1985 年拍摄完成，并于同年公映，1986 年获法国圣罗马国际儿童电影节特别奖②。
女娲的“原貌”历来有过诸多讨论: 考古学、民俗学、训诂学界或从“娲”字推论出女娲即“蛙神”③;

或从生殖崇拜的角度，将女娲与女阴联系④; 或将人首蛇身的女娲视作上古图腾主义的遗迹; 或通过大

洪水神话以及语音的比较分析，将女娲形象与葫芦相结合⑤，进而与兄妹婚神话粘连，解读女娲伏羲人

首蛇身交尾的画面⑥。无论女娲究竟有着怎样的“原貌”，她所具备的孕育符号功能是其形象的核心要

义之一。尤其在当代，女娲形象的视觉化，多侧重于展现其女性的性别特色，在拟人化的过程中强调其

所蕴含的生育符号。这一方面体现了神话的世俗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与视觉呈现的渠道与接受群

体有关。因此，在神话题材的动画电影作品中，既要保留神话所特有的原始意象，也应兼具可视性、审美

性，适当调整其中偏离当代合理性认知的内容。
动画电影《女娲补天》中的女娲形象，长发及腰，凸显其女性特征; 裸露上身，保留其原始特征; 丰乳

圆肚，强化了女娲这一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意象内涵———孕育功能。为了创作这一人物形象，影片导演钱

运达和他的创作团队做了诸多大胆的尝试。首先，钱运达去最原始的地方———西盟佤族自治县采风。
西盟地处滇西南海拔二千多公尺的佤山群山中，佤族自称阿佤、阿佤儿，意为住在山上或山林中的人⑦。
在《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西盟县佤族卷》中指出，西盟佤族还处于原始社会向阶

级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⑧。女娲这一人物造型，肤色偏黑，上身裸露，就有着佤族人的影子。其次，为了

强化人体的写实性，摄制组除了请来精于素描的胡永凯担任美术设计，更是集体苦练素描基本功。主要

人物形象确定之后，剩余的人物如果全部依照女娲的形象进行处理，一来工作量繁重，二来未必能通过

审查。钱运达正巧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广西花山岩画的报道，去实地一看，灵感突现。广西明江、平而

河和左江沿岸及其附近的断崖峭壁上保存着许多岩画，其中尤以宁明县耀达花山和龙川县棉江花山的

岩画规模最大，这些山被称为“画山”，后讹为“花山”⑨。清光绪年间的《宁明州志》曾有记载: 花山距城

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人形，皆裸体，或大或小，或执干戈，或骑马，未乱之先，色明亮，乱过之后，

色稍黯淡，又按沿江一带两岸石壁如此类者多有瑏瑠。学界推断花山岩画绘制的年代在战国至东汉期

间瑏瑡。花山岩画的主要内容为人像，且为蹲踞式人形，图像均为赭红色，是以赤铁矿粉加上动物乳汁、血
液、皮胶混合而成的粘合剂为绘画颜料瑏瑢，主要记录了先民宗教祭祀仪式的场景瑏瑣。在《女娲补天》中，创

作者借鉴了花山岩画中的蹲踞式人形，女娲抟土，首先捏出的人形四肢圆润，细腰丰臀，头上还点缀着头

发，这些均为女性的性别特征。之后在女性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线条硬朗，肩宽背阔的男性人形。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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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性人形在银幕上手舞足蹈，又诞生出了体态较小的儿童人形。这些抽象人形虽然没有五官、表情或

台词，却恰到好处地完成了影片的叙事。虽然花江岩画的形成年代应该晚于女娲补天的上古时期，但以

岩画人形为基础的人物形象，不仅化解了“裸体”的尴尬，避免了设计不同人物造型的问题，降低了绘制

大量人物的难度，且从整体上符合女娲补天神话的创世氛围。不仅如此，在影片中，岩画中静态的抽象

人形“动”了起来，他们程式化的舞蹈，模拟了原始祭祀场景，甚至巧妙地隐含了交合产子过程，也不失

为对人类起源神话的动态解读。
除了人物造型，影片的背景设计也独树一帜。女娲造人之时，“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如何表达混

沌初开、乾坤始奠的景象，钱运达与背景设计叶歌两人进行了一番实验，将暖色调的广告颜料刷在玻璃

上，再把背景纸压在上面，半干不稀，让颜料自然地渗透晕染，然后揭下背景纸，就出现了许多既不像天

又不像地的特殊效果。影片一开场，仅以树叶遮挡下身的女娲在一片混沌中现身，她四处呼喊，音效处

理出了回音激荡的效果，有限的画面顿时化作无垠的旷野。上古时期的山水无法描摹，不妨用抽象的方

式具化幻想。这一背景上的处理，与人物造型相得益彰，也使得影片整体风格更为统一。
2016 年，左江花山岩画被正式收录进世界文化遗产名录①。《女娲补天》在创世神话的视觉化过程

中，既保留了神话的核心要义，又结合了动画电影的创作特色，从文化遗产岩画中汲取灵感融入影片的

美术设计中，以此为载体对口头传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话加以呈现，虽然带有创作者的主观解读，

但是从人物造型到背景设计，这部动画影片都对《女娲补天》这一类神话的“活态”保护做出了尝试。

二、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等。这一类的文化遗产保护，面临

的最大问题是演出机会、展示平台、传播途径的消失。以木偶戏为例，最初走街串巷的表演模式被剧团

演出取代后，对表演场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旦缺少了演出空间的支撑，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就

显得举步维艰。作为木偶戏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漳州布袋木偶戏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动画电影为载体构

建了新的“演出空间”，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了思路。
( 一) 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维展示

中国的木偶戏早已有之，其源头未有定论，《列子·汤问》中记录周朝偃师以“革、木、胶、漆、白、黑、
丹、青”等材料“所造能倡者”。《乐府杂录·傀儡子》描写了汉高祖在平城为冒顿所围，陈平造木偶人退

军。虽然从学术论证的角度，“列子伪书不可信”，陈平一事也没有其他史料佐证②，但从此二说中仍可

窥见木偶戏在我国的悠久历史。到了唐宋时期，木偶戏的发展日益繁荣，《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中

记载了“杖头傀儡”“悬丝傀儡”以及“药发傀儡”，《梦粱录》中对“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亦有详

尽描述。可见木偶戏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之后的木偶戏，经历了各朝各代的革新，发展至今，为木偶

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木偶片，顾名思义是以木偶为创作对象的片种。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木偶片的材

质除了木料，还有石膏、橡胶、塑料、海绵和银丝关节器以及脚钉定位③，因此更准确的名称应为“偶动

画”，然而“木偶片”一名似乎更能体现了这一片种的传统渊源。从我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开始，这

一片种逐渐成为我国动画电影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中大部分的木偶片采用了逐格拍摄的方法，如观众所

熟知的《神笔》《阿凡提》，还有一部分影片采取了连续拍摄的方式，如果将“逐格拍摄”视为动画电影的

基本特性，这类影片似乎无法归入动画电影之类，有学者将其统称为“木偶艺术片”④，或“连续拍摄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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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片”①，漳州布袋木偶戏与动画电影的结合主要归于此类，而这类影片对于木偶戏艺人表演艺术的记

录和呈现又有所不同，其中主要可分为三种。
其一是纪录电影中穿插了连续拍摄的木偶戏，如 1962 年拍摄的《掌中戏》。影片一开篇，是对于舞

台和道具的简单呈现，再配合旁白，解释了木偶的身份和所演剧目的大致内容。片中穿插木偶表演艺术

家杨胜参与演出的记录，并以此串联起了不同的剧目。在记录过程中虽有镜头的设计与安排，譬如有些

镜头的拍摄，作为美术设计的曲建方把地板挖了个洞，让艺人用手伸出地板操作，再采用俯拍的方式藏

起操作者，这是舞台表演所未曾有过的经验②，但总体上这一类影片仍可以归入纪录电影的范畴。其二

是连续拍摄的木偶戏。如同样是拍摄于 1962 年的《大名府》，挑选了杨胜的代表剧目《大名府》为拍摄

对象。开篇旁白结合字幕对剧情简单描述，之后按照该剧原始的演出样式一演到底，保留了原剧戏曲曲

调配以锣鼓的背景音乐。这一类影片，虽然其中有搬演的成分，但影片对传统剧目进行了整体性的记

录。如果从“记录现实”的角度出发，仍可以归入纪录电影。这两类影片较为忠实地再现了木偶戏的演

出过程，保留了木偶艺术家的工作资料，在传统剧目的续存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

一种影片样式，利用木偶的属性，吸取了木偶片的创作经验，从电影的角度对木偶戏进行了再创作，对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进行了延续，如影片《擒魔传》。
( 二)《擒魔传》案例分析③

《擒魔传》总导演詹同，演编剧马明泉、庄火明，执行导演肖淮海，摄影乔正元，造型设计詹同，布景

设计陈绍元，木偶雕刻徐聪亮。影片分为六集，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福建电影制片厂 1987 年联合

摄制完成，并于同年公映。
《擒魔传》采用宽银幕制式，根据《封神演义》改编，虽然漳州木偶也有以此为题材的剧目，如木偶戏

《封神榜》，但与上文中提到的《掌中戏》或《大名府》不同，《擒魔传》几乎依照大型故事电影的模式展开

拍摄，除了导演、编剧等主创人员，还配备了道具、布景设计、武打设计、特技、服装、作曲，甚至配音。此

片主角是由漳州木偶剧团和福建省艺术学校龙溪木偶班操纵的布袋木偶。虽然与“逐格拍摄”相比，此

片属于连续拍摄，但影片并非一拍到底，而是运用多种电影手段，其电影语言较之《掌中戏》与《大名府》
已大为丰富，摆脱了单纯的记录模式，具有了剧情类电影的美学特征。

影片的总导演詹同曾担任《猪八戒吃西瓜》《金猴降妖》等片的美术设计，并执导过《南方少年》《真

假李逵》等木偶片，对动画电影的造型特点以及木偶片的拍摄技巧均有研究。他认为要拍摄《擒魔传》
这样一部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的影片，不能全部照搬漳州木偶的那一套，亲自担任了《擒魔传》的造型设

计。布袋木偶的木偶头多由天然樟木刻成，刻成之后就不会变化，因此多采用夸张的造型，在人物登场

的一瞬就突出性格特征。同时由于剧场里的观众仰头观看木偶表演，布袋木偶的眼睛一般都往下看，形

成人偶相视的效果④。而摄影机的出现打破了观众与布袋木偶之间的固定距离，通过特写、近景、远景

的灵活应用，再佐以剪辑、音乐等多种手段的配合，可以更为细致地刻画人物形象。因此《擒魔传》中的

人物造型，吸收了戏剧脸谱的类型特征，如闻太师的红脸寓意其刚正不阿，费仲的白脸暗示其阴险狡诈，

同时弱化了戏剧舞台上的夸张效果，强调了五官的细节特征，如费仲双目圆瞪，却配上了细细的斜眉，双

眼下方略有阴影，似乎随时都有诡计。当姬昌面对自己亲生儿子做成的肉饼时，镜头推进，通过一个特

写可以看到姬昌双眉之间的眉间纹，揭示其内心煎熬之苦。而双眼下的斜纹，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仿

佛可以窥见他目中暗含的泪水。又如影片中的妲己，杏眼柳眉朱唇，如在偶戏台上，如此精细的五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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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往往缺乏舞台效果①，但在影片中却符合妲己表面柔弱的美女形象。《擒魔传》通过景别切换，突出了

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展现了漳州木偶艺人高超的雕刻技艺。
布袋木偶的头部和躯干由布袋连接，木偶艺人将手套入其中，用手指操纵木偶，因此木偶动作灵活，

长于打斗。《擒魔传》保留并强化了这一特色。布袋木偶在演出时，脚部最容易“穿帮”，因此《擒魔传》
往往采用中景避免拍摄人物脚部，但在打斗场面时，可以通过改变摄影角度或者镜头切换解决这一问

题。譬如影片一开始，武吉与九头犀豹在斗兽场决斗，前景石块巧妙地遮挡住了静态人偶的脚部，而后

人偶开始运动，镜头在九头犀豹、妲己、纣王与武吉之间快速切换，凸显了整场戏的紧张程度。
不仅如此，影片还保留了一部分木偶戏的舞台特技，如烟雾和火花，但在处理上更进一步。譬如影

片中的火焰均为真火，这在以木雕为主角的木偶戏舞台上几乎无法实现。而影片中，除了静态的火盆，

甚至有妲己焚烧闻太师奏章时的动态火焰效果。第四集中姜子牙即将被处决，突然镜头转为黑白，配上

烟雾，营造出姜子牙获救时环境的异常，凸显其仙力。而影片中经常出现的大风场景效果，则是借助电

风扇或鼓风机的风力实现的。《封神演义》的魔幻色彩，在影片中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得以展现，在当时

电脑技术尚未普及，这种种处理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妙想。
2006 年，“漳州布袋木偶戏”与“漳州木偶头雕刻”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②。而《擒魔传》

一片的“木偶雕刻”徐聪亮与其兄徐竹初也一同成为了“木偶头雕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

承人③。作为一项传统戏剧，漳州布袋木偶戏本身就是一种视觉化的呈现，甚至是动态的视觉化呈现，

而“漳州木偶头雕刻”以木偶戏为载体，也完成了动态视觉化呈现的过程。《擒魔传》丰富了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呈现方式，既保留了布袋木偶的特色，又结合电影美学加以调整与强化，产生了一种介于木

偶电影与剧情类电影之间的特殊影片样式，为木偶戏之类的表演艺术类非遗保护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同时，与前两类连续拍摄的木偶戏相比，这类影片对文化遗产的记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详细介绍中，“漳州布袋木偶戏是由木偶表演、剧目、音乐、木偶制作、服装、道具、布景等

组合而成的一种综合性艺术。”④然而，在《擒魔传》的拍摄过程中，却难免将这些原本统一的元素割裂开

来，从电影创作的角度加以筛选，如影片对于配乐的调整。漳州木偶的演出，往往配有芗剧曲调或京剧

音乐，近年来，为了扩展木偶剧的受众群，在演出时开始删减唱腔，甚至直接采用哑剧形式⑤。作为动画

电影，《擒魔传》的目标观众并不局限于漳州当地的民众，但同时，单纯采用哑剧的形式又无法满足影片

的叙事要求。因此，影片在开拍时就设计好了对白，后期再请专业演员配音。影片的配乐吸取了锣鼓等

戏曲元素，又进行了拓展，甚至为主要人物创作了音乐主题，如与姜子牙相配的轻快笛子，或是与闻太师

相配的悲凉的埙，或是与妲己相配的电子音效。这样的处理方式，究竟是否会对这一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造成影响，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三、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美术源自民众生活，通常与衣食起居、节令习俗、信仰祭祀、游戏娱乐相关联，具体的表现形式

有竹编、泥塑、剪纸、皮影、版画、农民画等。民间美术类的非遗保护，通常采用静态呈现的方式，这是因

为对于民间美术的理解，往往只关注其表层具化而成的作品，忽略了其背后的非物质文化特性。“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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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在形式上是视觉艺术，但是它们在现实生活场景中不是纯粹的艺术品，而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生活

相。所谓‘生活相’，就是生活的样子或样式。”①

( 一) 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记录

中国动画电影从发展之初，就不断地从民间美术中汲取养料，而正是由于吸收了剪纸、窗花、皮影、
等多种美术样式，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称为“美术片”，足见其与民间美术的关系。纵

观动画电影中的民间美术，大部分属于视觉艺术形式上的“借壳”，而描写金山农民画的《画的歌》却以

其独特的拍摄方式，在“动态”保护的过程中，将金山农民画的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 二)《画的歌》案例分析②

《画的歌》导演阿达，摄影蒋友毅，剪辑肖淮海，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981 年摄制，同年“全国农

村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授奖大会上放映引发轰动，后又制成拷贝发行到中国驻外使馆，广受欢迎③。
农民画与动画电影的结合，并非《画的歌》所独创。1959 年由何玉门、王树忱导演的《壁画里的故

事》就是根据安徽邳县农民战胜“旱灾、水灾、风灾”三幅壁画为基础改编而成，是农民画第一次高潮时

期的主要形式④。在当时反映现实斗争、歌颂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这部影片之所以采用壁画的形式，

是为了贴近农民生活，采用其熟悉的表现手法，实现宣传目的⑤。而《画的歌》的导演阿达( 徐景达) 并未

留下具体阐释，但根据参与影片的创作人员的回忆，这部影片中的金山农民画已不单纯是创作素材，而

是影片的创作对象。正因为这种创作初衷上的差异，《画的歌》采用了不同于其他影片的创作手法。
影片的诞生主要源于阿达的灵感。20 世纪七十年代，金山农民画逐渐成型，1978 年“全国农民画

展”在北京召开，金山农民画崭露头角。1980 年 4 月，“上海金山农民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引

起轰动。当时阿达与经常合作的一些主创人员聊起了这一新的艺术形式，提出可以以此为题材拍摄一

部影片。而金山农民画的开拓者吴彤章与阿达同为美协会员，两人早就相识，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拍摄

这部影片的缘起。在动画电影界，阿达素以求新求变著称，他参与制作的《小蝌蚪找妈妈》、执导的《三

个和尚》、担任造型设计的《猴子捞月》等，无一不在动画手法上有所突破，他对金山农民画的呈现自然

也不落窠臼。以往对于类似题材的处理，或是采用纪录片的方式，虽有镜头的推拉，但总体属于静态展

现。或是如《壁画里的故事》，以这一艺术形式为载体，吸收其中的造型元素进行再创作。然而，阿达却

捕捉到了金山农民画的特殊风格与特征，让这种绘画形式“动”了起来。
金山农民画在草创阶段，曾一度将民间工匠艺人列为创作主体，但吴彤章却感觉他们受绘画陈规影

响，作品缺乏个性。1977 年在采风过程中，吴彤章发现农村老年妇女还保留着不少绣品，他感觉这些农

村妇女的头脑中蕴含着农民画真正的宝库。果不其然，正是在这些农村妇女的手中，诞生了以剪纸、刺
绣、灶壁画、蓝印花布等为基础的金山农民画。画作的内容与乡村生活息息相关，通常为民俗生活场的

展现⑥，既有特定场合如庙会、婚礼的记录，如陈芙蓉的《九月重阳节》、张凤英的《新郎新娘》; 更多的是

对普通生活场景如种田、养鸭等的描绘，如曹金英的《村头鱼市》、张新英的《花灶头》。为了忠实体现

“生活—民间艺术传统—农民画”⑦的源流关系，阿达在影片中将动画镜头、展现画作的静态镜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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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勤建，尹笑非:《试论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美术观察》，2007 年第 11 期。
文中关于影片的具体拍摄过程的描述，部分基于本文作者 2017 年 9 月 28 日对影片导演徐景达( 阿达) 之子徐畅的

采访、2017 年 10 月 26 日对影片剪辑肖淮海的采访、2018 年 1 月 22 日对金山农民画院首任院长吴彤章的采访、2018 年 3
月 29 日对影片摄影蒋友毅的采访。

吴彤章，唐葆祥:《吴彤章口述史》，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63 页。
郎绍君:《论中国农民画》，《文艺研究》，1989 年第 3 期。
何玉门:《农民画对动画片的启发》，《美术》，1960 年第 4 期。
郑土有:《金山农民画的审美启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6 期。
吴彤章，唐葆祥:《吴彤章口述史》，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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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全 2．5 画“荷塘嬉鸭群”

299 近 2 ( 划) 画“荷塘嬉鸭群”局部。

300 特 0．5 真鸭嬉游。

301 近 5．5 画中“鸭”。( 动画)

302 中 1 双鸭( 真) 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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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农民生活的实景镜头相互穿插，

完成了对画作的多角度呈现。以影片

中的一组镜头为例①:

这组镜头，将鸭群活动的真实场景，与

“荷塘嬉鸭群”画作的整体与局部，以

及动画片段结合，揭示了金山农民画

的现实本源。在有些画作的介绍中，影片还对金山农民画创作者的日常生活加以记录，与他们笔下的画

作穿插展现，进一步体现了金山农民画与生活的动态关联，揭示了民间美术所蕴含的“生活相”。
《画的歌》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将画作与画作产生的民俗生活场相连，在动画片段的处理上，也充

分考虑到了金山农民画的审美特征。金山农民画的创作者并未接受过系统的美术学习，在创作过程中

也不遵循素描或是透视规律，他们往往凭借印象作画，因而会“把许多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视向和

各种物体的特征概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也常以自己为中心通过各种角度，把周围一些感兴趣的

东西，都描绘在一幅画中，超越了焦点透视、散点透视的表现限度。同一幅画里出现仰视、俯视、平视、侧
视、反视等现象，构成了金山农民画的特殊的构图形式。”②阿达敏锐地捕捉到了金山农民画这一特点中

蕴含的动画元素。一般的美术片，在原画之间通过动画加以衔接达到动态效果，而金山农民画在画作中

已经提供了对同一对象多角度的展现，因此无需添加动画就有可能还原出基本的运动模式。阿达带领

摄制组成员在金山收集了一两百幅原作，从中挑选出可以构成动画关系的画作局部，再在原作上划分镜

头，从‘原画’直接过渡( ‘切’或‘叠’) 到‘原画’③。因此这部影片中的动画片段，全部由金山农民画的

原作构成，并未增加一张动画，譬如拍摄鸟的动作，就要从原画中找出各种形态的鸟，低头的鸟、抬头的

鸟、展翅的鸟、合翼的鸟，排列组合，逐格拍摄或是叠化相连，形成动画效果。虽然与既有原画又有动画

的动画电影相比显得比较“拙”，却忠实地保留了金山农民画的原态。
在此基础上，阿达本打算进一步挖掘金山农民画中的趣味性、夸张性和叙事元素，拍摄更多的动画

电影。他曾经鼓励金山农民画创作者张新英“多画些不同神态的猫，串联起来，变成一个好玩的故

事”④，张新英在他的鼓励下，创作了《闹厨房》，描绘了偷食猫、强盗猫、苦恼猫、煨灶猫、爱打斗的猫，虽

然是固定的一瞬，却充满了戏剧性。可惜阿达英年早逝，拍摄金山农民画动画电影的计划就此搁浅。
《画的歌》放映之后引起了各方重视，也产生了一些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这部影片的类型

归属究竟是不是动画电影。为此，胡依红与钱运达和马克宣分别在《电影艺术》上发表了论文《从〈画的

歌〉看动画电影语言的突破》以及《〈画的歌〉与动画电影观念———与胡依红同志商榷》进行讨论。从整

体上来看，这部影片中的动画片段所占篇幅有限，基本属于纪录片的范畴。然而正是这些有限的动画片

段，恰恰成为了整部影片的亮点。这些动画片段直接采用了金山农民画的原作，未加一张动画，同时又

与真实生活场景相互穿插，实现了对这一艺术形式的活态呈现。虽然影片在拍摄之初并未有过明确的

推广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影片对金山农民画的发展有所贡献，提升了金山农民画的知名度，使得金山

农民画成为了金山的名片。影片不仅在国内公映，还被阿达带到了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

引起了国际关注。2007 年，金山农民画成为首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⑤。而早在 1981 年，《画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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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参见胡依红:《从画的歌看动画电影语言的突破》，《电影艺术》，1984 年第 6 期。
《画的歌》拷贝现存于中国电影资料馆，完成台本由私人( 空藏动漫博物馆) 收藏。

吴彤章:《金山农民画风格形成的因果》，见于《金山农民画开拓者》，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0 页。
钱运达，马克宣:《〈画的歌〉与动画电影观念———与胡依红同志商榷》，《电影艺术》，1985 年第 6 期。
吴彤章，唐葆祥:《吴彤章口述史》，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33 页。
上海市政府网:《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http: / /www．shanghai．gov．

cn /nw2 /nw2314 /nw2319 /nw10800 /nw11407 /nw16795 /u26aw11124．html。



就用其特殊的动画手法，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了一条途径。

四、结 语

纵观本文中所列举的影片，虽然并非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逐格拍摄的动画电影，却都发挥了动画电

影的特性，或与剧情类电影结合，或与纪录片穿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了一条可供参

考的途径。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影片基本都诞生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明确的非遗保

护指向，影片主创人员主要从动画电影的美术样式或题材选择出发，以动画电影的特性为构思基础展开

创作，在此过程中，对于非遗内容的涉及更多地源于无意识的艺术敏感，而非有意识的保护目的，对这些

影片的评价与总结也多围绕动画艺术上的得失展开。这是因为在我国，非遗的概念直到 21 世纪初才初

步确立，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对于非遗概念以及非遗保护途径的探讨始终不绝。时至今日，国人对于

自身遗产的保护，已经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非物质”层面，从“静态保护”层面上升到了“活态保护”
层面，从“器物保护”层面上升到了对器物制作者“人的保护”层面①。非遗保护已经成为多方力量共同

参与的盛大的社会文化活动，活动的主体从最初的学术界，扩展到了政府部门、文化机构、企业以及传承

主体等不同的力量②。在此背景下，动画电影与非遗保护之间的桥梁才得以构建。
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持续升温，动画创作者重又将视线转向文化遗产，从中吸收养分创

造了一批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作品，其中不乏佳作。如 2015 年上映的《大圣归来》，对于《西游记》进行了

现代性地改造，借传统题材的外壳讲述了一个“失落英雄”的故事③，引发观影热潮，票房高达 9，56 亿

元，观影人次 2758 万，在当年的全国电影票房榜中位列第十④，被业内称为“现象级”电影⑤。而于 2016
年上映的《大鱼海棠》，灵感源于《庄子·逍遥游》，角色造型设计取材于《山海经》，再配以土楼、白鹤、莲
花灯、石狮子、龙头船、油纸伞、灯笼等民族元素的点缀⑥，凸显了画面的精致与华美。影片票房超 5
亿⑦，虽未再现《大圣归来》的票房奇迹，却在观众群中激起了关于“中国风”动画的讨论。诚然，这些作

品所引发的关注，对于《西游记》《山海经》等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留存与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未

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保护的层面。究其原因，是由于动画电影是一种审美体验，在形成审美意趣

的过程中，必须经过艺术的加工与处理，譬如《大圣归来》对于《西游记》的改编，虽也有对于该经典题材

的传承，但更主要的是将原著的主题提炼之后加以重组，满足当代的审美需要。在这种艺术创作的过程

中，动画电影与非遗保护的方向似乎渐行渐远。而如果将两者刻意趋同，给动画电影贴上“非遗保护”
的标签，背负上教化的功能，动画电影将会陷入无法自由表达的限制之中，而观众也会在观影过程中被

强行赋予“传承保护”的责任，引发心理排斥，使得传播效果与设想背道而驰⑧。
不仅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过程中，当代动画电影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对某些经典题

材的过分依赖与过度挖掘。仅在《大圣归来》上映的 2015 年，立项的《西游记》改编动画就有 8 部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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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利:《中国非遗保护的启示》，《光明日报》，2014 年 2 月 8 日，第 9 版。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与经验》，《民间文化论坛》，2017 年第 4 期。
戴云武，邱昌员:《从〈大圣归来〉谈我国动画电影的发展趋势》，《当代电视》，2015 年第 10 期。
中国产业信息网:《2015 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票房人次统计》，https: / /www．chyxx．com / industry /201603 /395715．ht-

ml。
杨晓云:《一部现象级电影: 纯正中国创造的新篇章———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研讨会综述》，《当代电

影》，2015 年第 9 期。
刘佳:《动画的视觉魅力———与张春谈〈大鱼海棠〉的美术创作》，《电影艺术》，2016 年第 6 期。
京华时报:《〈大鱼海棠〉票房超 5 亿未达预期》，http: / /money．163．com /16 /0724 /03 /BSN81TL100253B0H．html。
黄文山:《背负的抉择———“非遗”题材电影的表述研究》，《当代电影》，2015 年第 7 期。
杨晓林，张静:《2015 年国产动画电影创作综论》，《民族艺术研究》，2016 年第 2 期。



实在我国，除了《西游记》《水浒传》《山海经》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童话，

甚至是民间谚语，都可以通过动画电影进行呈现。目前看来，动画电影的创作者似乎还没有打破惯性思

维模式，在更广阔的口头类文化遗产中寻找灵感。其次，动画电影中展现的传统文化元素，往往失于繁

杂、空洞。《大鱼海棠》就因此曾引发争议。文化遗产虽然表现为具体的文化事象，更重要的却是其蕴

含的民族文化意识。如果仅仅将传统文化元素作为视觉符号在影片中加以堆砌，而没有对其内涵进行

解读，那么对这些文化遗产的推广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本文尝试从非遗保护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动画电影的历史经验，以归纳出非遗“活态”保护

的可行途径。诚然，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适宜于动画电影，此处主要针对口头传统类、表演艺

术类以及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既有的保护方式加以补充。动画电影之所以能够对非遗进行

“活态”保护，首先因为它具有“绘画工艺性”①，可以直接将民间美术类文化遗产作为创作对象加以展

现。《画的歌》中金山农民画的动画效果，正是充分利用了动画电影的这一特殊属性，在此基础上穿插

农民画创作者的生活场景，将“碎片化”的内容加以整合保护。在强调“美术”的同时，动画电影同时又

兼有“影像活动性”，通过调动电影手段动态凸显其表现对象的活力。影片《擒魔传》中丰富的电影语

言，使得漳州布袋木偶的艺术特色得以彰显，同时对布袋木偶戏传承人的表演技艺也进行了“不入镜”
的完整记录，以此对表演艺术类非遗进行了保护。除此之外，动画电影还具有“高度的假定性”②，因此

可以将神话、传说等口头文化中的虚拟部分加以具体化与可视化。以神话为题材的《女娲补天》正是基

于这一特性，在口头传统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做出了尝试。
另一方面，动画电影的观影主体也契合了非遗保护的宗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中，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界定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

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 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和振

兴。”在具体措施上，强调了“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以及“非正规的

知识传播手段”③。而动画电影的欣赏对象是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普罗大众，虽然其教育功能近年来饱受

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青少年依然是大部分主流动画电影的观影主体。因此，可以将动画作为一种“非

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在非遗保护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当代，动画电影的播映平台已不局限于影院，而是涵盖了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如果充分加以利

用，可以进一步拓展非遗保护的宣传范围。譬如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就已开始利用动画制作宣传

遗产的视频，向各大电视台免费提供，并在社交网络上进一步推广④。而在我国，如何将丰厚的文化传

统与历史积淀，转化为数字艺术时代优秀的艺术产品，产生积极健康的影响，同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⑤。因此，不妨从非遗保护的角度，对以往蕴含非遗元素的动画电影进行总结，进而有意识地将动画

电影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加以探讨，以达到“活态”保护的目的。而这一保护过程的关键是

达成一种平衡: 既能满足动画电影的艺术审美需要展开积极创新，又尽可能地保持非遗基因谱系的连续

性⑥。要达到这种平衡，动画电影创作者应当与非遗领域的学者展开合作，拓展对非遗的认知，正确理

解非遗生命力所依附的内核，再结合动画电影的特性加以重构，实现非遗的“活态”保护。
［责任编辑: 王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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